附件1           
长沙市优秀专利申请文件评选标准（2025年）
	评选项目及分值
	评分细则

	摘要部分
(5分)
	说明书摘要
（3分）
	[bookmark: _GoBack]摘要应写明专利的名称和所属的技术领域，清楚反映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简要描述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明确技术方案的要点以及主要用途。

	
	摘要附图
(2分)
	说明书有附图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一幅最能说明该专利技术方案主要技术特征的附图作为摘要附图。

	说明书部分
(50分)
	专利名称
（1分）
	名称应当清楚、简要，用客观、中性的描述性语句，与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主题基本上相对应，不能出现商业性宣传用语。

	
	背景技术
（6分）
	写明对专利的理解、检索、审查有用的背景技术，了解所属技术领域发展状况: 1）充分地检索本领域的现有技术文献；2）列出相关性的现有技术且进行客观的评价；3）指出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共性或个性问题；4)必要时，归纳总结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技术难题和技术障碍。

	
	本专利的内容
（23分）
	1、本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应合理，符合逻辑；
2、描述的所有内容应充分支持和解释权利要求；
3、清楚、完整地描述技术方案；
4、是否对各种要素进行扩展性或多层次性的解释说明（尤其为以后的实质审查阶段预留了进一步修改或限定的内容）；
5、在“有益技术效果”部分中，与所声称的一个或多个技术问题相关联，对于技术效果的概括是否全面、合理、可信。
要求：1、独立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相应技术方案是“上位”概括性地、清楚地描述了本专利的范围最宽的一个或多个技术方案。对于最上位的技术方案进行了清楚、简要的描述（既要清楚，又要高度精炼，避免出现非必要的技术特征或出现多余限定）。
2、从属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是对范围最宽的“上位”技术方案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或要素)进行了详细的展开说明，尤其是，至少对于一些重要的要素应当有中、下位的概括，或应当有中位、下位概括和甚至有更下位的具体列举，层次分明、范围收敛合理。通过使用中、下位的概念型范围或数值型范围对于各要素【如产品(广义地包括化学、材料产品，或机械、电子装置或设备等)、产品特征，方法、方法特征、工艺条件，等】进行逐级缩小式限定，使得产品、方法和/或用途，或设备和/或方法具有大小不同的保护范围。

	
	附图说明
（2分）
	当有说明书附图时，给出了附图说明，清楚地反映专利的内容，附图标记给出了清楚的说明，且附图标记符合审查指南的要求。

	
	具体的实施方式
（18分）
	说明书应当详细描述申请人认为实现专利的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在适当情况下，应当举例说明；有附图的，应当对照附图进行说明。对于化学领域，实施例的数目应当足以理解如何实施，并足以判断在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都可以实施并取得所述的效果。

	
权利要求书部分
(45分)
	权利要求整体
（15分）
	全面构建权利要求体系，层次分明，根据领域选择合适的一个或多个技术主题（产品，方法，用途和装置，或者保护一种加工方法和该方法专用的设备）进行保护，各个独立权利要求之间具备单一性。

	
	
	全部权利要求清楚、简要

	
	
	权利要求的项数合理，引用合理

	
	
	权利要求书使用的科技术语应当与说明书中使用的科技术语一致，可以有化学式或者数学式，但是不得有插图。除绝对必要的外，不得使用“如说明书……部分所述”或者“如图……所示”的用语。

	
	独立权利要求
（20分）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专利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上位“概括性地描述了本专利的范围最宽的技术方案，并且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避免出现非必要的技术特征或出现多余限定，导致不合理缩小保护范围。

	
	
	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专利的性质不适于用前款方式表达的，独立权利要求可以用其他方式撰写。

	
	从属权利要求
（10分）
	各个从属权利要求保护了重要或必要特征的各个层次的中、下位的技术方案(由中、下位的技术特征对独立权利要求进一步限定所形成的技术方案)。

	
	
	从属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引用部分和限定部分。

	
	
	从属权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只能以择一方式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



